
关于机电学院 2022-2023 学年收费标准的报告 

院领导：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2-2023 学年学生收费由学费、代收费

及住宿费组成。 

学费标准根据学院已在江苏省教育厅和江苏省发改委备案的《高

职高专学校各专业学费标准审核确认表》收取，文科 4700 元/学年，

工科 5300 元/学年，艺术类 6800 元/学年。 

代收费标准根据《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代收费管理办法》（南

机电院【2021】39 号）文件收取，经学工处及教务处确认，2020 级

无代收费项目，2021 级代收费标准为 715 元，2022 级代收费标准为

2041 元。 

住宿费根据《关于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淳校区学生宿舍住宿

费备案的报告》，按每生每学年 1000 元收取住宿费。 

请领导审批! 

附件： 1、《高职高专学校各专业学费标准审核确认表》 

2、《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代收费管理办法》 

3、《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2-2023 学年代收费明细-财务》 

4、《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2-2023 学年代收费明细-学工》 

5、《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2-2023 学年代收费明细-教务》 

6、 《关于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淳校区学生宿舍住宿费备案的报告》 

  

                                     财务处 

                                 2022 年 6 月 2 日                                        











教材费 大学生医保 军训费 新生体检 信息图像采集 其他（如有增加项，可添加) 总计金额

20级 / / / / / / /

21级 700.00   / / / 15.00         / 715.00          

22级 1,300.00 540.00      115.00   86.00      / / 2,041.00        

备注： 1、以上项目及金额经学院学生工作处和教务处提供确认。

     

           部门：财务处

    日期：2022-06-01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022-2023学年代收费明细

代收费内容

年级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代收费管理办法 

 

为加强学校代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维护学校和学生的

合法权益。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

规范学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2 号）、

《江苏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江苏省高等学校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苏价费[2007]270 号）等有关

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在学生自愿的

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相关费用。 

第二条 代收费必须遵循自愿、必要和按合理成本收费的原则，

收费项目仅限于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规定必须由学校统一代

办的项目。 

第三条 学校不得强行统一收取代收费，不得在收费中加收其他

任何费用，并应据时结算、多退少补。 

 

第二章 收费项目                                          

第四条 教材费。学校统一代办的仅限于教学大纲规定课程的教

材。学校必须按教材的实际中标价加上支付教材采购过程中的运

输费、搬运费和教材损耗来核算学生的教材费。根据需要教材费



也可由教材供应商按中标折扣直接收取。学校使用自编教材、作

业本的，按实际成本收取，具体结算办法见《南京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教材结算管理办法》。 

第五条 有关职能部门统一组织的各类考试需由学校代收的报名

及考试费（如江苏省英语、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等）。 

第六条 江苏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高校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需由

学校代收的信息采集费。 

第七条 新生体检费。学校按规定对入学新生组织体格检查，收

取体检费。按照《关于加强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健康体检工作

的通知》（苏教体艺【2018】8 号）文件规定，新生入学必须体

检的项目：血细胞分析、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尿素测定、

肌酐测定、血清尿酸测定、静脉采血、数字化摄影(DR)等。 

第八条 军训服装费。为增强学生国防意识，学校组织学生参加

军训的，可按国家规定统一为学生代购军训服装并收取军训服装

费。 

第九条 大学生医保费。根据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南

京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在宁高校大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

关工作的通知》（宁人社【2018】169 号）的文件要求，在宁全

日制高等、中等专科院校等在校学生，以学校为单位，由学校统

一组织参保缴费。 

 

第三章 收费标准 



第十条 学校代收费标准，凡省有规定的，按省规定执行；省未

规定的，由学校按照代办物品的实际发生的合理成本收取，不得

在代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学校代购教材和其他物品必须通过公

开招标的方式集中采购，为学生提供质优价廉的教材和物品。学

校代收费可以在学生入学时预收，学年结束时据实结算，多退少

补。 

 

第四章 收费管理 

第十一条代收费相关部门每年六月份向财务备案次年代收费项

目、预收金额；各项代收费的支出发生后，相关部门应及时将审

批后的代收费支出原始凭证（包括费用明细、学生名单）送财务

处登记入账，因报账不及时造成学校损失的，将追究经办人员和

经办部门的责任。 

第十二条 代收费的结算由学校财务处统一办理，财务处应以学

生个人为单位设置代收费核算台账，将产生的代收费按个人逐一

登记，以确保代收费核算的正确性。财务处每学年结束后应及时

向学生公布代收费收支情况并进行代收费结算，接受学生监督，

保证代收费核算和管理的公开、透明。 

第十三条 校内各部门应本着对学校、对学生负责的态度，从全

局出发、切实维护学生利益，配合做好学生代收费管理，严格代

收费项目的立项、收支和结算管理，严禁擅自增加代收费开支项



目、提高收费标准，严禁截留、挪用代收费。否则，一经发现，

将追究经办部门主要负责人及经办人员的责任。 

第十四条 学校所有代收费在实施前必须到同级物价、财政、教

育部门备案后执行，收费时，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票据。

收费收入原则上由学校财务处统一收取，不具备条件的，可由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收取，但应由学校财务处统一进行管理和核算，

严禁由学校财务处之外的其他部门自立账户进行管理和核算，收

费收入统筹用于补偿各项成本支出。 

第十五条 学校实施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必须进行公示，未经

公示不得收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院财务处、教务处、学工处负责解释，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财务处            

二 0 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关于加强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
苏教体艺〔2018〕8 号

各设区市教育局、卫生计生委、物价局，各普通高校：

为贯彻落实《“健康江苏 2030”规划纲要》，促进全省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

例》精神，现就加强全省普通高校学生健康体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健康体检的基本要求

（一）新生入学应建立健康档案。学校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结核病

防控工作规范（2017 版）》，结合本通知要求，组织所有入学新生进行健康体检，建立健康

档案。健康档案应积极推进信息化管理。

（二）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健康体检制度，每年组织学生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三）在校学生健康体检场所可以设置在校内或医疗机构内，场地设施应能满足健康体检

环境的要求。

二、健康体检的项目要求

（一）新生入学体检。新生入学体检项目分为必须检查项目、必要时检查项目和选择性检

查项目三类。必须检查项目每个学生均需参加（见附表）。必要时检查项目由体检机构根据体

检情况向学生提出建议并反馈学校，学生自愿到医疗机构进行检查；选择性检查项目由学校根

据学科专业培养需要和有关规定确定并组织实施。

（二）其他年度体检。其他年度体检学生自愿参加。具体办法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自行制

定。

三、健康体检的组织实施



各体检机构要对每名体检学生出具体检结果。对发现异常检查结果的学生，要提出针对性

对策建议；要根据学校学生健康促进工作要求，分年级、分性别等为学校提供客观、准确、详

细的评价分析报告，使学校全面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及常见病、慢性病、传染性疾病发病情况，

配合学校建立健全学生健康档案。发现传染性或其它重大疾病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向学生本人和

学校反馈。体检机构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和落实学生健康体检信息保密管理措施，未

经允许不得发布和泄露。

学校应配合做好体检组织与管理工作，并根据学生健康体检结果和体检机构给出的健康指

导意见，研究制订促进学生健康的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健康促进工作，并将体检工作总

结和评价分析报告报送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备案。

高校按规定组织开展新生入学体检的必须检查项目收费，依据《江苏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苏价费〔2007〕270 号）作为代收费管理，各检查项目收费标准

均不得突破本通知的规定。选择性检查项目收费按照不高于当地医疗服务价格标准执行。高校

应组织或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具有体检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展健康体检工作，如招标价格低于上述

规定价格按招标价格执行。家庭贫困学生入学体检收费，按照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减免政策给

予减免。

四、健康体检的工作要求

学生健康体检是坚持预防为主、维护学生健康的重要措施。各校要高度重视学生健康体检

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公示检查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体检工作流程，确保体检质量。学校应

依据学校师生总数和人群特点，结合学校实际，科学规划学校卫生机构建设，科学设置学校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职务，配置充足够用的卫生健康设施设备，满足学生健康体检和学校卫生

工作需要。



本通知自 2018 年秋季学期起实施。之前相关政策要求与本通知精神不符的，以本通知为

准。

附表：新生入学体检必须检查项目.docx

省教育厅 省卫生计生委 省物价局

2018 年 7 月 24 日

附表

新生入学体检必须检查项目

参考编码 项目名称 计价单位
价格

（元）
说明

110500001 体检费 次 10
不另收诊察费，含建

立健康档案、总检报

告。

250101015-b 血细胞分析 次 15 五分类仪器检测法

250305007-b 血清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测定
项 5 速率法

250307001 尿素测定 项 4 化学法、酶促动力学

法

250307002 肌酐测定 项 4 酶促动力学法

250307005 血清尿酸测定 项 3

120400002 静脉采血 次 5
含一次性采血器、注

射器、一次性止血带

等特殊性消耗材料

210102015 数字化摄影
(DR) 曝光次数 40

不得加收滤线器费

（210102-b)，曝光不

得超过 2次。含数据

采集、存贮、图像显

示。

http://jyt.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576da7accfab41dba8605a124f798cab.docx

